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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,自愿申请兑付购房补贴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人为2021年6月1日后，我市新引进并经认定的（B类、C类、D类、E类、F类、G类）人才。
2.本人在宜昌市正式签订劳动合同（聘用合同或就业协议）至申请之日不满（5年、2年），并在宜昌市就业（或创业）。
3.本人及配偶在宜昌城区（含夷陵区）无自有产权住房且5年内无住房交易记录，且未申请享受《关于加快城区人口集聚的若干措施》中二孩及以上家庭、参与团购职工的有关住房支持政策，及其他各项购房财政补贴政策。
4.本人申报信息、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并自愿接受相关部门对本人申报信息、材料进行核查。
5.若存在提供虚假资料等违规享受人才购房补贴政策，本人无条件接受退还非法所得、停止享受《关于加快城区人口集聚的若干措施》中所有住房支持政策、诚信行为记入信用档案等处罚。
6.本人领取购房补贴后，于税法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。
7.本人领取购房补贴后不申请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，若所购住房办理不动产登记前因个人特殊原因确需撤销的，自愿退回已兑付的购房补贴资金。
承诺人（本人签名按手印）： 

年  月  日
